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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．將國際法委員會報告睿送交該會議作爲其

審彧海in法之發 I良及編纂1V正所涉各項問壓之綦

礎，並將大會中有關辯論之速記紀錄交由該會議連

同委員會報告書一倂審議；

-o. 諝秘書長將世界性或區域性國際會議紀

錄之UI充全擡代表會議正式參考査料者，遞交該會

議；

一一．促請被邀參加會議之各國政府及共集團

利用該會議閼幕以前所有之時間就有關海洋法中尙

多爭議之問題交換意見；

一二．深盼被邀各國全體參加該會議。

一九五七年;:..n;:..十一日，

茅六五八；大全體會试。

-－O六（十一） 國際法委員會委員
支領特別津貼問鬮

大會

覆按一九五O年十二月十二日決衊案四八五

（五）曾將國際法委員會規程第十三條修正如下：

＂委員會委員應支頠旅昃，並應支蠣特別

津貼，共撇頵由大會酌定之",

鑒於此項修正規定委員會委員得支慎特別濘

貼，共理由之一曾於－I:逮決曦案中述及，帥該委員

會工作性質貶槁專門，範圍又廣，屑會爲期苯久，

各委員參加會議蕢時頗多，

鑒於自該決曦案遹過以來，－k述情氾迄無變更，

且該委員會工作之性質需要各委員在各屑憎會期內

及各屆會間隔期間以頗多之時間致力於委員會之工

作，

鑒於大會根牘第F委 t1 會報售占於」口］六年

一1一＾二月七日通過決議案一(__.)七 fi.(t·一），規定所有

聯合國各襪構之劃一牛活津貼數額，

鑒於決議案－O七五（十一）祗規定生活津貼，

與國際法委員會規程第十三條無關，該條依大會決

鵰案四八五（石）所述理由，規定委員會委員應支領

特別躊貼，而逼憎劃一藪額之生活津貼並不禱成委

員會規稈第十三條涵義，及本旨內之＂特別＂津貼，

因此飼爲達成決曦案囤八五（五）之目的起見，必

須解鴨爲委員會委員可得支領之遹常生活津貼及附

加津貼，

決定：國際法委員會規程第十三條詼仍然有效

而大會一九五O年十二月十二日決議案四八五（五）

已規定委員會委員應支津貼之總頵以便妥爲寅厐該

條之規定，該委員會委員於逼常劃一之生活津貼外，

應鵬續日支十五美元之特別津貼。

一九五七年::...n 二十一日，

茅六五八；大全體會訊。

-－O七（十一） 消除或減少未來無

國籟情事

大會

閲悉秘書長關於召集國際全瀟代表會議，締訂

公約以期消除或滅少未來無國籍清事一問題之報告

書。 3

一九五七年::...月.::...+－日，

弟六五八；大全惶會乩。

3 同上，第十一困會，附件，讚稈項目五十四， 文件 A/3189

and Add. 1 to 3。


